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函 
 

  地址：10066 台北市羅斯福路 1段 6 號 3~5 樓 
  電話：(02)2321-4261 
  經辦：余國正   分機：582   保規科：546 

受文者：正、副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 
發文字號：(105)保證規劃字第 8145078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新北市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建購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主旨：為配合新北市政府訂定之「新北市政府辦理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

文化園區建購住宅貸款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協助三鶯及
溪洲之原住民族取得建購住宅所需資金，  貴行依據前揭貸款要點辦
理之授信，得依本基金「新北市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建
購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移送信用保證，自即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本(105)年 3 月 17 日新北府原社字第 1050442689 號

函、本基金本年 3 月 22 日第 14 屆第 4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
暨經濟部本年 4月 7日經授企字第 10500026850 號函辦理。 

二、旨揭保證要點，重點摘要如下： 
(一)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新北市政府撥付之專款(以下簡稱專款)之十

倍為限，惟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專款金額時，本項貸款信
用保證即停止辦理。 

(二)信用保證對象為符合貸款要點第四點資格並依規定提出申請者。 
(三)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申請程序、貸款額度、利率、用途、期限、還

款方式及保證人之徵提等條件，悉依貸款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四)信用保證成數十成。 
(五)信用保證手續費年費率固定為 0.3%。 
(六)代位清償保證責任之範圍包括保證貸款本金、積欠利息、逾期利息

及訴訟費用。 
 

正本：臺灣銀行板橋分行 
副本：臺灣銀行、新北市政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

、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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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新北市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建購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05.3.22 本基金第 14 屆第 4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105.4.7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500026850 號函准予核備  
㇐、目的  

為配合新北市政府，協助該市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原住民運用信用保證
機制取得金融機構建購住宅融資，特訂定本要點。 

二、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本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係以新北市政府撥付之專款（以下簡稱專款）之十倍為限，
惟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專款金額，本項貸款信用保證即停止辦理。 

三、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  
(㇐)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新北市政府辦理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建購住宅貸款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第四點資格並依規定提出申請者。 

(二)送保限制 
依貸款要點第十二點辦理。 

四、信用保證之授信  
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申請程序、貸款額度、利率、用途、期限、還款方式及保證人之
徵提等，悉依貸款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五、信用保證成數 
信用保證成數十成。 

六、移送信用保證之程序 
授信單位辦理本項保證，應先向本基金提出申請，由本基金核發載明保證額度、保證
成數及保證手續費率等相關條件之保證書，經授信單位依保證書辦理之授信，應於授
信翌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移送信用保證。 

七、保證手續費 
授信單位移送信用保證時，依信用保證金額及信用保證期間按年費率固定百分之○．
三代本基金向借款人計收保證手續費，其餘保證手續費之計收方式、匯繳、退補、逾
期保證手續費之計收等規定，依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辦理。  

八、信用保證案件之逾期處理 
(㇐)授信屆清償期（含視同到期）而未清償者，授信單位應於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二)授信逾期（含視同到期）後，授信單位應即依㇐般催收作業程序辦理催收。 
(三)授信單位對債務人催討有收回時，除係處分擔保品之收回款，得優先沖償徵提該

擔保之債權外，其餘應按債權比率分配之。 
九、代位清償之申請 

授信單位已對主從債務人依法訴追並取得執行名義後，得檢具相關憑證及催收紀錄等
資料，以「保證案件先行交付代位清償備償款項申請書」向本基金申請代位清償。 

附件 



 

 

 

 

十、代位清償範圍 
代位清償保證責任之範圍包含保證貸款本金、積欠利息、逾期利息及訴訟費用： 
1. 貸款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授信保證部分之本金。 
2. 積欠利息：指授信到期(含視同到期)前未收取之利息。 
3. 逾期利息：指授信到期(含視同到期)後未收取之利息，最高以該到期(含視同到期)

日後六個月為限。 
4. 訴訟費用：俟訴訟終結及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畢，如有不足再申請按追訴當時保

證金額占追訴標的金額之比率分攤為原則。 
前項利息(不包括違約息)以原約定之擔保放款或政府規定之其他優惠利率計算，適用
之利率遇有調整或分期攤還陸續收回者，按各期之保證餘額分別計算。 

十㇐、代位求償權之處理 
本基金交付代位清償款之案件，自代償之日起，授信單位對債務人之求償權轉移予新
北市政府，並依其總管理機構與新北市政府之約定辦理。 

十二、信用保證責任之免除 
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者，本基金得免除保證責任： 
(㇐)未依本要點、貸款要點及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辦理者，惟如有具體理由經

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涉及違法舞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十三、不當利用信用保證之處理 
金融機構如有不當利用信用保證之情事或有高風險之虞者，本基金得隨時通知暫停送
保。 

十四、其他 
(㇐)送保案件有關展期及變更分期攤還之申請、抵押權及質權之設定、期中管理、受

理申貸者塗銷抵押物抵押權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之申請，以及授信逾期（含視
同到期）後催收作業程序等事宜之處理，悉依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有關規定辦理。 

(二)移送本項信用保證案件應依本要點、貸款要點及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辦理。 
(三)送保案件之各項徵信、授信、催收資料及相關傳票、帳冊均請留存備查。 

十五、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備後實施。 

 


